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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部门联手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

恶意欠薪将受严厉处罚
烟花爆竹整治

持续四个月

本报1 1月2 9日讯 (记者 郭
光普 通讯员 崔胜凯) 29日，
记者从德州市安监局获悉，为迎
接烟花爆竹生产经营旺季，确保
全市居民安全生活，公安、安监、
工商、质监、供销、交通运输等六
部门将对全市烟花爆竹行业进
行专项整治，行动将持续到明年
3月份。

据了解，安全整治行动涉及
公安、安监、工商、质监、供销、交
通运输等部门。目前全市共有烟
花爆竹生产企业11家，安监部门
将对辖区内烟花爆竹生产、批发
企业和零售网点安排定期检查，
依法依规合理布设零售网点，严
格审查核发烟花爆竹零售许可
证，并标明零售场所存放数量，
严禁零售点超量存放，严禁集
中、连片或在居民楼内设置烟花
爆竹零售点。公安部门要切实加
强烟花爆竹运输、燃放的安全管
理，依法审批道路运输和燃放许
可证。各级交通运输部门要依法
加大道路运输烟花爆竹的安全
监管。

安监局工作人员介绍称，集
中整治行动将持续到2013年3月4

日，除了对烟花爆竹生产流通领
域进行严格审查外，还要重点抓
好零售网点剩余的烟花爆竹回
收和储存的安全监管。

本报11月29日讯
(记者 李榕 通讯员

牟永来) 拖欠农民
工工资，违法加班，不
足 额 缴 纳 社 会 保 险
费……针对这些侵害
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
为，12月1日起，市人
社局、住建、公安、财
政、工商及工会组织
等 6部门将联手对全
市范围内的用人单位
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
情况专项检查，以确
保2013年元旦、春节
期间，农民工按时足
额拿到工资，高高兴
兴过年。

据了解，2012年
11月26日至2013年1月
3 1日，六部门对全市
范围内的用人单位开
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
况专项检查。此次专
项活动分为两阶段，
2012年11月26日至11
月3 0日，为宣传及自
查阶段；1 2 月 1 日至
2013年1月31日，为执
法检查阶段。期间，六
部门联手对各县市区
重点行业、重点区域
的用人单位及市直企
业进行检查。

此次检查范围包
括：使用农民工的各
类用人单位，特别是
招用农民工较多的建

筑施工、加工制造、餐
饮服务及其他中小型
劳动密集型企业、个
体工商户等。检查内
容包括：用人单位按
照工资支付有关规定
及最低工资规定支付
农民工工资情况；用
人单位遵守最低工资
规定、依法支付加班
工资情况；企业经营
者拖欠农民工工资后
逃匿的情况；用人单
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
合同等遵守劳动保障
法律法规情况等。

对存在拖欠工资
问题的用人单位，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将按照有关规定责令
其整改，对拒不改正
的，处以罚款；对无故
拖欠农民工工资数额
大、时间长、性质恶劣
的用人单位，在依法
进行处理的同时，按
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
布；对恶意拖欠、情节
严重的，可依法责令
停业整顿、降低或取
消资质，直至吊销营
业执照；对恶意拖欠
农 民 工 工 资 数 额 巨
大，引发群体事件，造
成恶劣影响的用人单
位法人，要依法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其刑
事责任。

隐隐形形路路标标

11月29日，太平街与马市街路口处，单行线交通标志牌掩映在树枝和摊位中，
不熟悉路况的司机极易错行造成交通违章。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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